
 1 

 

觀塘民政事務處  

「全區活動計劃」撥款  

團體申請準則  

 
背景  

 

1.   觀塘民政事務處推出「全區活動計劃」，以支持及鼓勵合資格的團體於

2026年 6月 1日至 2027年 2月 28日期間，在觀塘區內舉辦大型及有延續性

的文化、藝術、康樂、體育及青年發展活動。活動對象必須主要為觀塘

區居民。  

 

目的及活動類型  

 
2.   「全區活動計劃」撥款旨在資助合資格的觀塘區團體於區内進行大型、

有延續性及多元化的文化、康樂、體育及青年發展活動或年度計劃，並

為觀塘區的文化、學術及體育等比賽隊伍提供財政上的支援，以推廣觀

塘區形象，加強社區和諧。申請團體可考慮於計劃内涵蓋的活動例子包

括：展覽、比賽、訓練班、文化藝術表演活動、觀塘區代表隊比賽及訓

練計劃等。「全區活動計劃」應能廣泛惠及觀塘區内人士。活動的覆蓋

層面、規模、延續性和財政可行性是觀塘民政事務處審核及批准申請的

關鍵因素。  

3.   團體須以全年活動計劃書方式遞交申請，同一項計劃下應包含多項活

動。每個計劃撥款申請的上限為 600,000元，最低要求為 100,000元。  

撥款用途限制  

 

4.   「全區活動計劃」撥款不得用於 :  

 

(a)  較適宜以其他政府撥款或部門撥款推行的活動；  

(b)  對個別人士、機構、政黨或政治團體過度讚揚或宣傳的活動；  

(c)  擬為個別人士或一小撮人士提供專有或個人利益的活動 ;  

(d)  涉及牟利、籌款或發放救濟款項性質的活動；  

(e)  屬於經常性質的項目，如團體本身的基本設備，辦公室租金和

保養費用等；  

(f)  主要為其他團體籌款而設的項目；  

(g)  大量款待／飲食的支出。  

 

任何違規行為會影響支出款項的發還以及下次撥款申請。  

參考文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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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提交活動建議的申請者涉嫌曾參與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或建議的活

動懷疑涉及違反《港區國安法》及其他適用法律或不利於國家安全的活

動，則建議的活動不會獲得支持。  

 

申請團體資格  
 

6.   活動應由區內富有舉辦地區活動經驗和能力的團體籌劃，有關團體需符

合下列條件：  

(a)  申請團體需為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法例 (例如《公司條例》 (第

622章 )、《社團條例》 (第 151章 )、《稅務條例》 (第 112章 ))註

冊的組織；  

(b)   註冊地址位於觀塘區且已註冊滿三年的團體將獲優先考慮。團

體須提交過去在社區舉辦的活動資料 (例如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

成立紀念日或國慶日等大型活動、舉辦訓練班及比賽等資料 )、

近期的會議記錄、行政狀況及財務報表，供觀塘民政事務處審

閱；  

(c)   除符合本準則外，活動計劃必須符合民政事務總署《社區參與

計劃撥款指引》 (參考文件一 )；  

(d)   活動的預算開支應盡可能按照觀塘民政事務處制定的《觀塘民

政事務處「社區參與計劃」撥款資源運用指引》 (參考文件三 ) 

填寫。  

 
 

7.   同一團體在不同地址所設立的各個服務單位，可界定為個別團體。若同

一團體在同一地址設立不同的服務單位，則這些單位必須在行政及財政

方面獨立運作，才符合「個別團體」的定義，否則該團體只可向觀塘民

政事務處遞交一份撥款申請表。  

 

8.   所有申請團體在申請限期屆滿前必須一併提交指定申請表格 (表格一 )、

「團體資料紀錄」 (表格二 )、「補充資料表格」 (表格三 )及有關的註冊

或證明文件 (如：社團註冊證明 )。如未能提交完整的資料及相關證明文

件，有關申請將不獲處理。  

 

9.   「全區活動計劃」撥款不接受業主立案法團、根據公契成立的業主委員

會及屋邨／屋苑內唯一的居民組織的申請；也不能由議員辦事處、政黨

或政治組織主辦、合辦或協辦。  

 

10.   每個團體只可選擇在「全區活動計劃」和「地區活動計劃」中參與其

中一項計劃以提交一項活動 /計劃的撥款申請。活動對象必須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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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觀塘區居民。申請團體須符合申請團體資格及提供表格內的資料

及 /或其他補充資料，以供本處審批。詳細申請準則及其他指引請

參閱本函所列的參考文件。  

 

遴選程序  

 
11.   所有申請將由觀塘民政事務處審核，以挑選出將為觀塘區帶來最大預計

效益的活動計劃。所有申請須經觀塘民政事務處批准才能正式生效。  

 

12.   如申請團體正接受社會福利署 (下稱「社署」 )資助，觀塘民政事務處將

邀請社署協助審核該團體是否行政及財政獨立。至於非社署資助的團

體，則須向觀塘民政事務處提交文件，證明其設立的各個服務單位，在

行政及財政方面均是獨立運作。  

 

13.  申請「全區活動計劃」撥款的團體或需要出席相關會議簡介活動計劃詳

情並接受提問。  

 

如提交活動建議的申請者涉嫌曾參與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或建議的活

動懷疑涉及違反《港區國安法》及其他適用法律或不利於國家安全的活

動，則建議的活動不會獲得支持。  

 

活動財務報告  

 

14.   所有擬舉辦的活動必須在 2026年 6月 1日至 2027年 2月 28日期間舉行，並

須在收到「批准撥款通知書」後方可籌辦活動。  

 

15.   獲資助的團體，無論有否在計劃書上申明，必須首先使用活動所得的全

部收入 (如有 )支付所需開支，然後才動用社區參與計劃撥款。  

 

16.   觀塘民政事務處可按需要派代表出席計劃下的活動，並根據申請表格所

提供的資料，評估計劃的成效，用作日後審核團體撥款申請時的參考。  

 

17.   團體須於活動完成後兩個月內或 2027年 3月 8日前提交 (以較早者為準 )申

請 發 還 觀 塘 民 政 事 務 處 撥 款 所 需 的 文 件 ， 以 確 保 有 關 撥 款 可 於

2026/2027財政年度完結前發還。若未能如期交回完整文件，有關團體

將不會獲發還活動開支。  

 

觀塘民政事務處  

2026 年 4 月  


